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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

员会指导规则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

求，有效破解我市部分住宅小区业主大会成立难、业主委员会选

举难、物业管理矛盾化解难等突出问题，进一步规范基层物业管

理活动，维护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合法权益，健全社区治理体系，

结合中卫市物业管理工作实际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起

草了《中卫市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《办法》共 22 条，配套 9 个附件，内容全面覆盖组建管理

各关键环节。一是明确核心定位与适用范围，界定了应当组建环

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四类情形，明确其作为过渡性治理主体，

承担组织业主共同决策、推动成立业主大会、监督物业服务等职

责，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住宅物业管理活动，其他物业项目可参

照执行。二是规范组建流程与管理机制，从乡镇人民政府发布公

告、人选推荐自荐、资格审核、名单公示，到备案刻章，细化每

一步操作标准，明确公示位置、期限等硬性要求，确保组建过程

公开透明、程序合法。三是严格人员构成与任职条件，规定委员

会由 7 至 11 人单数组成，业主代表占比过半，且需有中共党员

参与，明确业主代表需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无失信记录、依

法缴纳物业费等资格条件，鼓励党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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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参选，强化队伍建设。四是健全运行与监督体系，规范会议召

开、决议形成、印章管理等事项，明确成员资格终止情形、补选

程序及任期规定，明确工作经费由业主共同决定，确保委员会规

范履职、廉洁高效。

《办法》的制定，旨在填补无业主委员会小区的治理空白，

搭建业主、物业服务企业、社区之间的沟通协调平台，推动形成

党建引领、多方参与、协同共治的物业管理新格局，对提升我市

基层治理效能、改善人居环境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确保《办法》更贴合实际、更具可操作性，现面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恳请各相关单位、行业协会、广大市民及业主结合

自身实际，提出宝贵意见建议，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，进一步修

改完善后正式印发实施。


